九龙山体育公园2025-2026年场馆运营管理
服务项目合同变更证明材料

在严控运营成本的前提下，为保障场馆服务品质不下降、安全运营不放松，经甲乙双方协商，拟对原合同部分条款进行调整，签订补充协议。具体变更内容如下：
1、 调整服务费用
[bookmark: _GoBack]原合同约定服务周期为2025年11月19日至2026年11月18日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402.00万元。现核减73.70万元，调整后原服务内费用总额为人民币328.30万元。
其中，2025年11月19日至2026年4月18日期间，履约考核符合要求，仍按原合同约定的33.50万元/月标准结算；2026年4月19日至2026年11月18日期间，按调整后标准结算，前6个月每月基础金额为22.97万元，最后一个月（2026年10月19日至11月18日）基础金额为22.98万元。实际支付金额根据每月考核结果对应的比例予以支付，继续执行考核挂钩规则。
理由：因区财政经费紧张，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按预算压缩额度核减合同总金额。同时结合年度预算执行情况，合理分配不同阶段的支付额度，确保运营资金平稳衔接。
二、调整人员配备数量
原合同约定场馆运营管理服务团队人员数量要求为：淡季（9月-次年5月）不少于35人，旺季（6月-8月）不少于53人。
现调整为：淡季（9月-次年5月）不少于28人，旺季（6月-8月）不少于45人。其中救生员人数与原合同一致，即淡季不少于11人、旺季不少于28人。
理由：因合同金额缩减，在保障场馆安全运营（特别是救生员配备不减少）和服务品质的前提下，合理优化人员配置，提升管理效能，降低人力运营成本。
三、调整公益赛事活动要求
原合同约定乙方每年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不少于5次，其中国家级体育赛事不少于1次。
现调整为：乙方每年举办公益性体育赛事活动不少于5次，其中省级体育赛事不少于1次。乙方独立承担赛事相关责任，包括赛事安全、场地设施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及应急预案等，因乙方原因导致任何行政处罚、事故责任或第三人损失的，均由乙方承担。
理由：受场地条件所限，举办国家级赛事存在一定难度，适当降低赛事层级要求，既保证公益性体育活动的数量与质量，又减轻乙方承办国家级赛事的成本压力，同时明确责任边界，保障场馆安全有序运行。





